	


	时 间
工作安排
具体内容
2016年8月
调查摸底
根据省教育厅有关要求，研究制定我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实施方案，上报省教育厅。同时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做好本地本单位在编在职教师持证情况调查摸底及汇总工作。
2016年9月
宣传发动
召开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学校及相关直属事业单位分管领导、职能处室负责人会议，进行专题培训，学习文件政策，吃透文件精神。利用报纸、电视、教育网、校园网等媒体，广泛宣传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政策，造浓舆论氛围。同时做好首次注册资格证书的补发、换发或重发工作。
2016年
10月10日-11月10日
个人申请注册、学校审核
1.注册范围内教师在工作日8:30—17:30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完成网上定期注册申请，并准备各项书面材料；
2.申请人所在学校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人员进行初审，并如实提供需要学校集体提供的材料。
2016年
11月11日—11月30日
资格初审
1.各县（市、区）教育局负责首次申请注册材料初审工作，公示后报市教育局复核。
2.市教育局完成市直学校和相关直属事业单位首次定期注册的初审工作，并公示。
2016年
12月1日—12月10日
资格复核
市教育局汇总全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材料，进行复核，复核无误并经研究同意后公示，公示无异议上报省教育厅终审。
2016年12月底前
确定注册结论
省教育厅对市教育局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复核结果进行抽检，完成终审，并在系统中作出结论。
2017年1月底前
填写注册结论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证书和申请表上填写注册结论。



